
2010年春学期公办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收费标准

单位：元
/

生·学期
年 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作业本费

22

22

22

22

22

22

38

38

38

社会实践活动费（ 城市）

15

15

19

19

19

19

19

19

19

合 计
城市 农村
37 22

37 22

41 22

41 22

41 22

41 22

57 38

57 38

57 38

注：

1

、收费标准中不含住宿费，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住宿生可另收住宿

费
100

元，公寓式宿舍住宿费按物价部门批复标准收取。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公办

学校寄宿生免收住宿费。

2

、 投诉电话：

12358

、

87361122

2010

年春学期高中及中专学校收费标准
类别
普通
高中

职业
高中

综合
高中

中专

年级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社会实践活动费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讲义费
120

120

90

簿本费
50

50

50

教材费
262

109

24

小计
451

298

183

代办费 服务性收费

100

120

200

200

住
宿
费

学 费
一星及以下 二星 三星及以上

480 640 840

文
科
类

一般
800

重点
1000

理
科
类

一般
900

重点
1100

艺
术
类

一般
1000

重点
1200

915

文
政
法
财
经
类

一般
1050

重点
1100

理
工
农
医
类

一般
1150

重点
1200

艺
术
类

一般
1450

重点
1550

注：

1

、公寓式宿舍住宿费按物价部门批复标准收取；

2

、职业高中、综合高中、中等专业学校课本费、作业本费由学校报当地物价部
门备案同意后按实收取；

3

、投诉电话：

12358

、

87361122

。

2010

年
2

月
9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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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蒋斯亮）

昨天 ， 省 考 试 院 发 布
《

2010

年“ 专转本”工作实施方
案》 ，今年“ 专转本 ”最大的变
化就是扩大了招生范围，我省
具有普通高职（ 专科）毕业学

历的退役士兵，经有关单位严
格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审
核后可参加“ 专转本”考试。

我省退役士兵凭身份证、

本省普通高职（ 专科）毕业证和
士兵退役证， 在本人毕业学校

报名。 该类考生须专门填写《 江
苏省

2010

年“ 专转本”退役士兵
报名表》。 由省民政厅对该类考
生报名资格进行严格审核，审
核通过者， 参加普通高校专科
学生的“ 专转本”统一选拔考试。

今春中小学收费
标准出台了
高中可收取讲义费 职高不得收取体检费
民办小学、初中也免收学杂费和教科书费
本报记者蒋斯亮

今
年春学期我市中小学学费不上涨。 昨天，我市财政局、物价局、教育
局联合下发了 《 关于

2009

年秋学期中小学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

公布了收费标准。 三部门表示，要严格执行收费标准，严禁自立项
目收费，严禁各学校超标准收费。

收哪些费？

义务教育 农村学生只收作业本费
今年春学期， 城乡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 包括在公办学校及
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的民办学校就读的学生）继续实

施全部免收学杂费、免费提供教
科书。义务教育阶段的城市学生
收取作业本费和社会实践活动
费，农村学生只收取作业本费。

高中 原在校生学费执行原标准
公办普通高中按评估确

认的星级收费， 原在校生学费
执行原标准。 公办普通高中代
办费范围为：教材费（ 含磁带）、

簿本费、讲义费、校服费（ 农村
中学不作要求）、 军训服装费、

社会实践活动费。 代办费收取
遵循“ 据实收取、不得盈利、按
班结算、多退少补”的原则。 普
通高中教材费、簿本费、社会实
践活动费按核定的标准执行。

普通高中可收取讲义费， 具体

标准为高一年级
120

元、高二年
级
120

元、高三年级
90

元。 公办
普通高中服务性收费项目为寄
宿生住宿费和伙食费， 服务性
收费应遵循“ 学生自愿和非营
利”原则。伙食费由学校根据伙
食实际成本自行确定， 伙食费
收支情况应定期向学生公布。

有哪些政策？

贫困生 每年最高补贴
750

元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

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具体
标准为：每生每天补助小学生
2

元、初中生
3

元，学生每年在

校天数均按
250

天计算， 即小
学每生每年

500

元、 初中每生
每年

750

元。

民办小学、初中 也免收学杂费和教科书费
民办学校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学费按民办学校原收费
标准减去公办学校相应年级

原学杂费标准收取 ， 即小学
1-2

年级减收
84

元 、

3-6

年级
减收

104

元、初中减收
150

元；

民办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代办费中必须扣除政府免费
提供教科书费用。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取消体检费和借读费
收费项目。

高中 校服费收取有上限
高一 、 高二年级可收取

校服费 （ 农村学校不作要
求） ，高三年级不再收取校服
费。 校服应遵循学生自愿购

买的原则， 必须公开招标采
购， 具体收费标准按实际招
标采购价格执行 ，但春（ 秋）

装费每套最高不得超过
80

元， 夏装费每套最高不得超
过

50

元。 高一年级可收取军
训服装费， 军训服装采取租
借的办法，按实际租金收取，

每生收费不得超过
30

元
/

套。

有哪些新变化？

农村公办小学初中 免收住宿费
根据省财政厅《 关于做好农

村义务教育学校免收寄宿生住
宿费及相关工作的通知》文件要

求，

2010

年春季学期学费标准
有一个新变化，全省农村（ 包括
省辖市所属农村乡镇；县及县级

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寄宿
生免收住宿费。对极少数不在校
园范围内且产权 （ 指土地证、产
权证）明晰为社会力量举办的学
生公寓，可继续收取住宿费。

高中 不得收取补课费
根据省物价局《 关于取消普通高中毕业班

补课费收费项目的通知》文件要求，普通高中生
不得收取补课费。 普通高中必须在市教育局根
据省定目录确定的教材目录范围内选用教材。

职高 不得收取体检费
根据省教育厅 《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健康

体检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职业高中、综合
高中和中等专业学校不得收取体检费， 其他
收费标准仍按原规定执行，职业高中、综合高
中、中等专业学校课本费、作业本费由学校报
当地物价部门备案同意后按实收取。

本报记者蒋斯亮

昨
天，省考试院印发《 关于江苏省

2010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的
通知》 ，去年年底广受关注的“ 入学、就业体检中的‘ 乙肝五项’检查有
望取消”的消息，在此次印发的文件中并未提及是否取消，只是说所
有学生要参加肝功能和表面抗原检查。 记者了解到，目前高考体检中

仍有“ 乙肝五项”检查，是否会取消还没收到上级部门的通知，届时将根据教育
部、卫生部的相关通知进行调整。

报军校、公安 仍在高考后进行
报考军事院校考生的军

检、面试工作由江苏省军区组
织实施。 报考中央司法警官学
院考生的面试和体能测试由
省司法厅组织实施；报考公安
院校考生的面试和体能测试
由省公安厅组织实施， 其中，

报考江苏警官学院考生的面
试和体能测试由江苏警官学
院组织实施。

今年军事院校军检、面试
和公安院校的面试、体能测试
工作仍在高考结束后进行。 凡
符合军事院校和公安院校招
生身体条件的考生，按下列相
关要求，自行前往参加军事院
校的军检 、面试 ，或公安院校
的面试、体能测试（ 时间、地点
另行通知） 。 未参加面试、体能
测试者，一律不予录取。

凡拟报考军事院校的考
生，凭身份证和准考证先参加各
市警备区（ 军分区）组织的政审、

军人职业适应性心理检测并参
加由省军区组织的军检、面试。

凡拟报考公安部属院校，

以及报考公安部属院校同时
兼报江苏警官学院的考生，凭
身份证（ 户口簿） 、准考证和高
考成绩通知单到面试、体能测
试点，参加由江苏省公安厅组
织的面试和体能测试。

查乙肝 是否取消要等教育部新规定
根据通知要求， 所有考生

须进行肝功能和表面抗原检
查。 肝功能转氨酶在

100

单位
以上，体检一个月后复检，复检
结论仍不正常的考生， 体检结
论为不合格；表面抗原阳性，转
氨酶在

45

单位以上， 体检一个

月后复检， 复检结论仍不正常
的考生，体检结论为不合格。虽
然省考试院未提及乙肝五项检
查是否取消， 但在文件中加上
了这样一句话： 教育部如有新
规定，按教育部新规定执行。

体检时患有肝炎、肺结核

等传染病或先天性心脏病的
考生 ， 经治疗符合体检标准
的，在体检信息上报后 ，如需
申请修改体检结论，须经市中
心体检站复检后作出最终结
论， 并于

6

月
30

日前报省教育
考试院高校招生处审核 、修
改。 高考录取期间，考生体检
结论一律不得修改。

2010年高考体检办法出台

江苏高考体检
查不查乙肝还没定
今年起用体检信息卡采集
听力受损的学生可书面申请免测试听力

免听力 残疾学生本人可书面申请
省 教 育 考 试 院 规 定 ，

500HZ

—

4000HZ

的纯音听力
检测结果为每侧耳的平均听
力损失都等于或大于

40

分贝
（

HL

）的考生 ，凭地市级以上
医院（ 含地市级）出具的听力
障碍诊断证明和考生本人的
书面申请，由市级招生考试机
构和考生所在学校分别进行
不少于一周的公示，经公示无

异议后，市级招生考试机构于
4

月
30

日前将考生诊断证明及
相关材料上报省教育考试院。

省教育考试院在
5

月
20

日
前通知申请免外语听力测试
的考生到指定医院做脑干听
力检查（ 检查费用自理） ，确属
听力有障碍的考生，其考生名
单在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站
公示一周无异议后，外语听力

方可免予测试，其外语成绩的
计算按教育部相关规定执行。

确属听力有障碍但不申
请外语听力免予测试的考生，

如考试时需佩戴助听器进入
考场， 须考生本人提出申请，

经市级招生考试机构批准后
报省教育考试院审核，其考生
名单在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
站公示一周无异议后，方可佩
戴助听器进入考场。

新规定 今年起采用体检信息卡采集
据了解，省考试院为进一

步提高体检信息采集的准确
性，提高工作效率，从今年起，

我省普通高考考生的体检信
息全面使用体检信息卡采集。

体检信息由医生直接在体检
信息卡的相应方框内画“ —”

或“
√

”，并通过光电扫描仪采

集。 体检信息录入考生电子档
案时应严格按程序进行，并配
备专业人员负责解释体检卡
的相关疑问， 确保信息准确、

无误。

全省的体检工作原则上
于
4

月
30

日前结束。 如遇特殊
情况，需要推迟结束的 ，须报

经省教育考试院同意后，可适
当延长， 但最迟须在

5

月
15

日
前结束。 体检结束后，各体检
站须使用省教育考试院下发
的软件 ， 打印书面的体检结
论，以及是否基本符合军事院
校和公安院校招生身体条件
等信息， 及时通知考生本人，

经考生本人签字确认生效后，

任何人不得更改。

选医生 杜绝违纪舞弊行为
根据通知规定，参检医师要

通过选拔、培训及纪律教育才可
上岗。医生要克服经验主义和麻
痹思想， 杜绝违纪舞弊行为，确
保体检结论准确无误。对在体检

工作中的违纪舞弊行为， 按照
《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及有关行政法规进行处理。各参
检医生要严格执行体检标准和
程序，避免出现差错，按要求认

真填涂体检卡，并对本人所检查
项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各
科检查完毕后，须由负责检查的
医生签字或盖章。主检医生要负
责综合各科检查结果，进行全面
审核，确保各项目体检结论与总
结论相符。

相关新闻 今年“ 专转本”退役士兵也能报名了


